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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应中：主体间性：幸福感的价值观

江应中

    在价值哲学的语境下，人既是作为主体的现实存在，又是作为关系的基本范畴。单就现实主

体的人而言，幸福感的主体性其实就是它的现实理性。但就关系范畴的人而言，幸福感的主体

间性不仅体现为一种价值诉求，而且凝结成一种价值圭臬。在主体间性的视野里，人不再是唯

一主体，世界被看成是与人相互平等的主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身与

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平等的交往、对话、沟通、融合的关系。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

一样，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和谐是幸福感的首要价值。

　　(一)人与自然和善相处是幸福感的物质前提

　　当下，幸福感成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对象并不是偶然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思路的升

华，方法的扬弃，既是人们对幸福感认知深化的路径依赖，又是人们提升和持续幸福感的必然

要求。

　　人与自然的交往洇渗着特殊的价值关系。大自然不仅孕育了人类的生命，提供了人类生存

的空间，而且是人类物质生活的源泉。曾几何时，人类扮演了自然中唯一主体的角色，在主

宰、支配和享用自然中体验着“幸福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占据

统治地位的时代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的攫取和掠夺几近疯狂的程度，科技发明本来应该服务于

人类，但人类宁愿异化成为机器的“奴隶”，也要从大自然中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

以换取“单向度人”的“幸福感”；即使在人类已经遭遇大自然“报复”的今天，环境的恶化依然没

有能够真正唤醒人类的自觉意识，现实理性驱使人类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

系。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幸福感——蔑视和践踏自然的自然观，必然导致扭曲和

畸形的幸福感；而尊重和敬畏自然的自然观，才能催生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幸福感。于是，在人

与自然的关系中，生命—生存—生活—生态四位一体的自然观，成为人类产生和保持幸福感的

价值抉择，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就是海德格尔眼中的大地和苍穹、诸神

和凡人的“交融为一”。

　　(二)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是幸福感的本质要求

　　人是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主体，而社会属性则是人区别于其他主体的本质属性，毕

竟，在人的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人的幸福感也具有“两重性”，社会性

是幸福感的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着幸福感的特质。

　　传统哲学把社会作为人的类存在的价值客体。现代哲学把人与社会的主体间性看作双方共

同存在的根据。一方面，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系列维系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社

会矛盾的规范和制度，离不开人的能动参与和创新实践，在这个过程中，规范和制度既是人能

动参与和创新实践的社会保障，又是人发挥作用的社会制约。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就是人在

改造社会的同时也得到了自我改造，人在从社会获取幸福感的同时也提升了生存在这个社会的

幸福度。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结构主要依靠法治和德治两种手段。法治精神是西方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传统社会重视法制，但在一定程度上混淆甚至颠倒了社会与人两个主体间的关

系。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呼唤法治与德治并重，以法律规范为底

线，以伦理道德为杠杆，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在责任伦理的观照下行使社

会权利，履行社会义务，享用幸福果实，社会公德成为起支撑作用的价值观念；人们对幸福的

追求进入从感性自在到知性自觉到理性自为的良性循环，社会公益成为起示范作用的价值标

杆；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幸福感的可持续提升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



人们幸福感的可持续提升，社会公正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目标。

　　(三)人与人和睦相处是幸福感的核心要素

　　在人所结成的一切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尽管人们对幸福有着不

同的理解，但是，追求和享受幸福却是人类共同的天性。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

下，幸福感的个体享用性和共同享用性是并存的，幸福感的个人偏好和共同价值标准也是并存

的，因而不具有排他性。

　　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

阶段提出的创新理论成果，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必

须坚持的价值原则，又是提升人的幸福感必须确立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共建共享”思想是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我国全体社会成员应当大力倡导和牢固树立的幸福观。用“共建

共享”幸福观指导和协调人际关系，当下要注意处理和把握好这样几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我
为人人”和“人人为我”的关系。幸福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人人都有创造

幸福的义务；人人都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人人都是享受幸福的主体。其次，“在场的人”和“不
在场的人”的关系。后者一般有两类对象，一类是过去在场而目前已经退场的老龄人，他们曾

经为创造幸福资源立下汗马功劳，现在该是其享受幸福的时候了；另一类是尚未登场的未成年

人和未出世的后代，他们是未来幸福的创造者，在其还没有能力承担创造幸福资源责任的时

候，却已经具备了分享幸福生活或预留幸福空间的主体资格和权利；前者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成

年人，他们是当下创造幸福资源的主要承担者，在自身追求和享受幸福的同时，有责任为不在

场的人提供幸福，毕竟自己在过去未出场或者今后退场时同样有分享幸福的权利。第三，“社
会中、高阶层的人”和“社会底层的人”的关系。相比之下，处在社会中、高阶层的人拥有更多

创造幸福的条件和更好追求幸福的能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无论是创造幸福还是追求幸福的资

源都显得贫乏，而幸福标准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结合，社会既然很难用一种统一的幸福尺度衡

量各阶层的现实生活状态和主观心理感受，那么，就应该向所有社会成员敞开幸福之门，而不

应该把弱势群体拒之追求和享受幸福的大门之外。

　　(四)人自身和合存在是幸福感的内驱动力

　　自从世界卫生组织两次给健康进行定义后，人们对健康的理解越来越趋于身体、心理、社

会适应以及道德的健全完好状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要真正做到这四个方面健全完美

却并非易事，即使是其中最为人熟悉和关注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也难以“两全其美”，特别是社

会竞争加剧和生态恶化在带给人类生存环境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给

人的健康造成直接威胁。就个体而言，只有实现自身的和合存在，即处于生理、心理、事理和

伦理四个方面相和谐的状态，才能给幸福感提供源源不断的内驱动力。

　　人是幸福感的载体和受体，幸福感因人存在，为人享用。强调以主体间性的价值观审视和

考量幸福感，把幸福感放在人与世界的主体间性的关系格局中，不是否定人的主体性，而是在

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中凸显人的主体价值，彰显人对世界愉悦体验和

快乐感受的本质力量。离开自然、社会及他人构成的现实世界，蔑视甚至否定主体之间和谐关

系的地位和作用，忽视甚至抹杀世界孕育和供给的幸福资源，孤立地观照人的幸福感，没有出

路；离开人对现实世界的自觉把握和能动反应，盲目堆砌幸福资源呈现的原始状貌，消极守望

粗俗的感官刺激，把作为主体的人与自然、社会及他人等其他主体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没

有意义。在这里，人始终是创造幸福、追求幸福、享用幸福的主体，人为了自身的幸福，又不

践踏自然的“幸福”、社会的“幸福”和他人的幸福，而应当尊重自然，热爱社会，敬重他人，以

人自身的和合存在触发各主体间的和谐，以主体间的和谐催化一切孕育幸福的源泉充分涌流，

一切创造幸福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享用幸福的际遇绵延光顾。这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积极珍

重生命，正确认识自我，能动适应社会，自觉践行伦理，惟其如此，才能在追寻幸福理想、创

造幸福资源、感受幸福生活、分享幸福果实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生命在延续，价值在闪光。



　　（作者单位：淮阴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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